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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周刊 B 2
哮喘是一种比较顽

固的疾病，如果忽视治
疗，可以伴随终身。大部
分哮喘患者都存在过敏
现象或者有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为临床上常
见病，主要表现为阵发性
喷嚏连续性发作、鼻塞、
鼻痒、流大量清水样鼻
涕。许多人在清晨起床时
易发作。患了此病，白天
频频流涕，晚上鼻塞，睡
眠不佳，严重影响工作和

学习。
最新研究证实，对于

多数哮喘患者来说，过敏
性鼻炎本身就是哮喘发
生的最早期症状。新加坡
一位医学高级研究员说，
这个结论提醒我们，不管
对过敏性鼻炎还是哮喘
患者，要考虑采用统一的
治疗方法，不能“你治你
的，我治我的”。过敏性鼻
炎是最先出现的症状，然
后在过敏源、环境等因素
作用下，发展成哮喘。如
果再像以前那样治疗过敏性鼻炎已远远
不行了，需采用系统、规范的抗过敏治
疗，彻底控制它反复发作，尽早打断其向
哮喘发展的途径。
有过敏性鼻炎的哮喘患者发病前兆

会有打喷嚏、流鼻涕、鼻痒、眼痒、流泪等
症状。从免疫学观点看过敏性鼻炎与哮
喘两者发病机制均属于过敏性反应，在
过敏性鼻炎患者中约50％并发哮喘。过
敏性鼻炎症状常先于哮喘发生，常因误
诊为感冒而延误治疗，导致哮喘发作。
预防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发生，一

是要尽量避开过敏源，比如在花粉多的
季节尽量少出门等。尽量避开引起哮喘
的诱因，如接触动物皮毛、香烟烟雾、尘
螨、强烈的气味，以及防止感冒和劳累
等。二是发病前提早用药，提前用药可控
制症状，比发病后再用药效果要好。

文/刘江峰

麻疹是春季常见的呼吸道传染
病，在人群集中的大城市中约2～3年流
行一次，而人口分散交通不便的农村、
山区等则间隔时间较长。以前，得麻疹
的多是半岁到六七岁的孩子。在疫苗
出现以前，麻疹曾在世界上造成多次
大流行，无数儿童的生命受到威胁。
1958年后，世界各地开始研制麻疹疫
苗。1965年，我国疫苗研制成功后，随
即在全国推广应用，使我国儿童麻疹
的发病率迅速下降，不少地区多年来
已控制了麻疹的流行。
但近年来，麻疹的发病率上升，发

病年龄也有了变化，出现了许多“大麻
疹”（青壮年麻疹患者）、“小麻疹”（半
岁以下的小患者）。
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小时候得

了麻疹，身体里就会留下永久的免疫
力，一生不再患麻疹。但接种麻疹疫苗
后产生的抗体一般只能维持10～12年，
部分儿童在4～6年后抗体就全部消失。
抗体消失后，青年、成人又成了麻疹新
的易感人群，这就会造成麻疹在青年
人和成年人中的流行。医生们称之为
“校园麻疹”、“成人麻疹”。

以前，人们常说的“半周孩子不出
疹”，是因为妈妈们小时候大都出过麻

疹，身体内已经有了对麻疹的免疫能
力。妈妈在怀孕期间，可以把这种对麻
疹的免疫能力通过胎盘传给胎儿，使
孩子在出生时就对麻疹有了免疫力。
但是，这种免疫力不会维持很久，一般
出生6个月以后就逐渐消失。近年来，
由于儿童期接种过麻疹疫苗的妈妈在
妊娠时体内对麻疹病毒的抗体已下降
或消失，孩子就不能从母体获得对麻
疹的先天性免疫力，所以在6个月内仍
有患麻疹的可能。而且由于这样的“小

麻疹” 年龄过小，很容易出现多种并发
症，危及生命。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女
性在妊娠期间患麻疹，容易影响胎儿，造
成流产或胎儿畸形。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一种古老

的疾病，值得注意的是，麻疹的传染性很
强，与麻疹接触过的易感者几乎90% 可受
感染。感染麻疹病毒后，从潜伏期末到出
疹期，患者口、鼻、咽及眼部黏膜分泌物
中含大量麻疹病毒，患者在讲话、咳嗽、
打喷嚏时，病毒可借飞沫小滴散布到周
围空气中，经鼻咽部或眼结膜侵入易感
者；也可通过手的污染而传播。发病后，
主要表现为发烧、流鼻涕、流眼泪、咳嗽；
烧到第三到四天开始出皮疹，皮疹从耳
朵后面开始，逐渐出到脸部、身上、四肢
和手脚心，出皮疹的过程也要三到四天；
然后逐渐退烧，皮疹也跟着逐渐消退。整
个发病过程要经过十天左右，因此有人
说麻疹是“烧三天，出三天，退三天”。麻
疹的皮疹消退后会在皮肤上留下一些褐
色的色素沉着，这些色素沉着还要经过
脱屑才能逐渐消失。出麻疹时还容易并
发肺炎、喉炎、心肌炎、脑炎等，严重的可
危及生命。

由于有了疫苗，麻疹已成为一种可
控制的传染病。我国现规定儿童麻疹疫

苗的初次接种时间为8月龄的婴儿，7岁
时再复种一次。
不过，针对近年来成人中麻疹流行

以及婴儿麻疹发病提前的新情况，专家
已经建议调整原有的免疫程序。如对大、
中学生和青年人群进行麻疹疫苗的复
种。专家还指出，对育龄妇女增加一次麻
疹疫苗接种，可使母传麻疹抗体阳性率
从 一 般 的 21.43％提 高 到 接 种 后 的
90.91％，这样可减少新生儿麻疹的发病
率。 文/北京地坛医院 蔡鰑东

春季是流感、流脑、麻疹等呼
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呼吸道传染
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人们的
咳嗽、打喷嚏相互传染，如果能有
效遏制这一主要传播途径，无疑可
以大大减少呼吸道疾患的传染和
流行。为此，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早
就倡导一种 “咳嗽礼节”———如果
你要咳嗽或者打喷嚏时，倘若手头
上没有手帕或者纸巾，可以对着自

己的袖子咳嗽或打
喷嚏。
据说，这 一“咳

嗽礼节”原来不是用
袖子遮挡咳嗽或者
打喷嚏的，而是用手
掌遮掩口鼻，并立即
洗手。后有医生认
为，用手遮掩口鼻虽

能起到减少唾沫飞舞传播的作用，但
实际情况是有很多人都不会立即去
洗手，这就意味着人们可能会通过互
相握手，以及接触门把手、电脑键盘
等物体传播细菌或病毒，所以才改为
如今的“袖口遮挡法”。这一改，显得
更为科学、更为文明了。
对着袖口咳嗽或者打喷嚏之所

以被称为是一种“礼节”，笔者理解其
内涵，一是体现了人们对待疾病控制
讲科学、重预防的观念；二是体现了
人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和谐社会
人际关系；三是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共
道德的准则，不做损人之举。笔者认
为，我国向来有“礼仪之邦，文明古
国”之誉，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无疑
当积极倡导这一利人利己、利国利民
的“咳嗽礼节”！ 文/左雪文

麻疹的早期表现和普通感冒相

似，有明显的上呼吸道症状，打喷
嚏、咳嗽，伴有高烧，成年人自觉症

状会比儿童要重。因此，麻疹常容易
被误诊为感冒而不引起重视。麻疹
如果及时正确地治疗，一般1周左右
就可治愈。但如果治疗不及时或误
诊误治，可能诱发中耳炎、肺炎、脑
炎、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并发症。
麻疹是病毒感染，在治疗上主

要是抗病毒和对症处理，常用的药
物有利巴韦林、阿昔洛韦等，也可同
时外用炉甘石洗剂。如果出现合并

细菌感染，可以使用抗菌药。

如果家里有人得了麻疹，要做
好隔离，注意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

气清新、流通。病人不能受风，开窗
通风时病人不要站在窗口。患者要
多喝水，饮食宜清淡。这里提醒大
家，春天是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多发
季节，如果出现发烧、咳嗽，一定要
及时到医院检查，千万不要主观认
为可能是感冒，随便在家吃药。特别
是不要随便吃抗菌药和退烧药，这
样可能延误病情或造成误诊。

文/张献怀

春天，孩子易受呼吸道传染病的侵袭，出现发烧
的症状。很多家长往往一看孩子发烧就慌神，总希望
能在短时间内把孩子的体温降下来。所以，在一些地
方，尤其是基层医院的医生，不管三七二十一，总是用地塞米松
给孩子退烧。由于地塞米松退烧较快，家长对这样的用药很认
同，而且还认为这样的医生水平很高。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地塞米松和强的松等同属于糖皮质激素(简称激素)，能够

抑制人体致热源的释放，降低体温中枢的敏感性，取得暂
时的降温退热效果，所以一些医生常用地塞米松为患儿
退热。殊不知，经常应用地塞米松退热会惹下麻烦，带来
诸多弊害。
弊害之一 降低小儿免疫功能 发热是多种疾病伴

随的症状，是人体抵御疾病的一种保护性反应。用激素降
体温，会抑制机体的淋巴细胞发育和分化，降低免疫反
应，给细菌、病毒等病原体以可乘之机，在一定情况下，可
致使病情恶化或诱发体内组织器官的感染。
弊害之二 给患儿消化道带来劣性刺激 激素类药

物可使胃酸及胃蛋白酶分泌增多，胃黏液分泌减少，从而
导致恶心、呕吐、反酸、食欲不振等。且可造成小儿蛋白质
同化代谢减弱，组织修复能力降低，使小儿娇嫩的胃肠道
黏膜发生炎症甚至溃疡。
弊害之三 容易导致小儿虚脱 由于激素退热作用

显著，患儿体温骤然下降，常伴有大汗淋漓甚至心跳加
快、呼吸急促、气短、胸闷、昏厥等虚脱现象；若防护不当，
极易引起跌伤等意外事故。
弊害之四 影响小儿生长发育 经常或过量使用激

素，会使人体内蛋白质分解代谢加速，蛋白质合成受到抑
制，引起钙质吸收减少而排出量增加，成骨细胞活性降
低，造成骨骼发育障碍，影响小儿正常的生长发育。

在儿科许多疾病的治疗和抢救中，激素固然功不可没，但激素
的应用指征极其严格，须反复权衡利弊。要知道，激素是把双刃剑，
如果把它作为退热药常规使用，很容易伤着孩子!

文/袁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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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据新华社消息 卫生部近日指出，无基础研究结

论，又未经过临床研究的“血液疗法”，一律停止临床
应用。这些疗法包括“光照磁极化”、“血磁吸附去脂
净化平衡疗法”、“血液平衡稀释”、“血清疗法”、“半
导体血液疗法”等。
目前，部分地区的医疗机构通过采集患者血液，
进行 “补磁”、“吸附”、“充氧”、“射频”、“净化”、“加
药”等处理，或采用物理方法在患者血管内直接处

理血液的办法，对患者进行所谓的 “血液治
疗”。其中大部分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缺少
科学研究和循证医学证据，且可能对人体造成
危害。卫生部就此下发加强“血液疗法”管理的
通知。
通知指出，既无基础研究结论，又未经过临

床研究的“血液疗法”只有在按规定完成相应的
基础研究后，方可按规定开展相应的临床研究。
对于已通过基础研究，但临床应用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评价不明确、尚存在争议的“血液疗
法”，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可在有条件的医
疗机构进行科学的、有组织的临床研究，但不得作为
临床服务项目向患者提供，如 “激光血管内照射疗
法”、“激光血管内照射加输液疗法”和“半导体激光血
液疗法”等均属此例。
对于已通过国内外基础研究及临床研究评价，证

明临床应用安全有效的“血液疗法”，可以在明确适应
症的前提下规范应用。

卫生部指出：

“光照磁极化”等“血液疗法”
不 得 在 临 床 应 用


